






关于做好全市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旗县区委统战部，市直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中区直驻赤单位，有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党组（党委）：
 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央、自治区统战工作会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做好与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沟通联系，加强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选育管用工作，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桥梁纽带和示范引领作用，实现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及时发现、准确掌握、有效组织，提升全市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水平，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印发〈中共赤峰市委统战部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赤党统发〔2020〕1号）安排，市委统战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从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开展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推荐工作，强化我市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管理、使用，为我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聚心聚力，为赤峰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二、推荐条件
 推荐工作分市、旗（县、区）两个层面进行，推荐对象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具有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3.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积极作为，在本民族和本地区有较大的认同度和影响力的少数民族精英人士；
 4.无违法犯罪记录和失信惩戒记录；
 5.学历一般在大学本科以上，年龄在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履行工作职责；
 6.年度考核为称职（合格）以上等次（无考核工作的除外）；
 7.具有特别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人士，可在学历、年龄方面适当放宽条件。
（二）推荐资格
  1.市级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推荐资格（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近三年内获得过市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和奖励的少数民族人士；
 (2)熟悉相关领域或行业发展动态，并在某一或某些行业领域造诣深厚、业绩突出、贡献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
 (3)学风端正，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专业人才（35周岁以下被推荐人士可以为初级以上职称,人口较少民族的代表人士可以为初级以上职称、本科以上学历）；
    (4)市级及以上少数民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市级及以上少数民族英雄模范人物。
  2.旗（县、区）级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推荐资格(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近三年内获得过旗（县、区）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和奖励的少数民族人士；
 (2)熟悉相关领域或行业发展动态，并在某一或某些行业领域造诣深厚、业绩突出、贡献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
 (3)学风端正，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专业人才（35周岁以下被推荐人士或人口较少民族的代表人士可以为初级以上职称）；
 (4)旗（县、区）级及以上少数民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旗（县、区）级及以上少数民族英雄模范人物。
 三、推荐程序
（一）推荐单位根据本通知要求，认真研究确定推荐对象，如实填报推荐对象真实资料，准备相关佐证材料，按推荐层次进行上报。
（二）各级统战部门收到推荐单位的《赤峰市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推荐登记表》及相关佐证材料后，安排专人进行审核，确定少数民族代表人选。
（三）各级统战部汇总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数据，建立数据库，并将最终结果向推荐对象及其所在单位进行反馈。
（四）旗（县、区）级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推荐工作由各旗县区委统战部按照本通知要求自行组织实施，最终结果报市委统战部备案。
 四、工作要求
（一）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指定专人负责，认真做好推荐对象的评选、材料审核和上报等工作。
（二）切实抓好摸底调查和信息征集工作，对推荐人选的信息严格把关，务求真实准确，并做好信息和隐私保护工作，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和泄露相关信息。
（三）旗县区委统战部和市直有关单位将推荐的市级代表人士《推荐登记表》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于2020年6月25日前报市委统战部，随文报送推荐对象个人佐证材料，表格电子版可登陆cftzbbgxz@163.com电子邮箱自行下载(密码bg123456),电子版发至cftzbmzk@163.com。
 联系人：呼和         联系电话：0476—8301731
 联系地址：市党政综合楼A415办公室
 附件：《赤峰市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推荐登记表》
                
                 中共赤峰市委统战部
                  20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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